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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 2019 年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

任职资格评审结果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    经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，徐小东等64位同

志已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以上同志任职资格通过

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（部分同志任职资格通过时间见后注）。  

淳庆等 6位同志为戴帽教授，待条件完全具备，再由学校高

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正式评定，任职资格时间从正式评定

通过之日起算。 

名单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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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科岗教授（研究员）（50人） 

建筑学院                徐小东  鲍  莉  金  星 

机械工程学院            刘晓军  罗  翔 

能源与环境学院          沈德魁 
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王东明  夏亦犁  康  维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赵涤燹（2016.03.24） 

土木工程学院            杨小丽  袁竞峰  糜长稳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  娟  李  霞（2017.01.15）   

何  磊（2016.06.21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鲁  聪（2019.04.04） 

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常昌远（研究员） 

数学学院                张小向  李铁香 

自动化学院              曹向辉 

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吴巍炜  戚晓芳 

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 熊  非  刘宏德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蒋金洋  刘加平（2012.09.01） 

人文学院                高广旭   

徐菲菲（研究员  2014.02.25） 

经济管理学院            岳书敬 

化学化工学院            娄永兵  代云茜   

吉远辉（2016.06.29） 

交通学院                高  英  陈先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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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运输系统研究中心    罗  桑 

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杨  波  张  涛 

法学院                  李  川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         廖小琴 

生命科学研究院          王  苏（2018.03.27）   

潘玉峰（2015.10.08）   

柴人杰（2015.05.31）   

公共卫生学院            李晓波  陈  瑞（2014.03.26）   

医学院                  刘莉洁  沈艳飞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姚红红（2013.03.25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巢  杰（2014.01.27）  

中大医院                李  玲 

二、教学岗教授（1人）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         叶海涛 

三、享受研究员级同等待遇的高级工程师（2人） 

建筑设计研究院          臧  胜  万邦伟 

四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授（1人） 

交通学院                陈  怡 

五、主任医师（8人） 

中大医院                乔立兴  郭怡菁  李  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奇志  陆  军  洪  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嘉  夏江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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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主任护师（2人） 

中大医院                朱艳萍  吴燕平 

戴帽教授 

学科岗（6人） 

建筑学院                淳  庆 

能源与环境学院          张亚平 
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张  川 

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单伟伟 

电气工程学院            汤  奕 

法学院                  黄  喆 

 

 

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16日       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 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工会、团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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